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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司法冻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朱祖国的一致行动人高万峰因债务纠纷，

股权被查封冻结，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股权结构稳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

司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金城股份”）股东高万峰

因与债权人债权纠纷一案，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衡阳中

院”）于2014年11月28日下发《2014衡中法诉保执字第136号》，查封冻结高

万峰名下持有的公司股份30,802,254股。详见2014年12月12日《金城造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司法冻结的公告》。 

2015年3月26日，公司收到衡阳中院（2014）衡中法民三初字第167号《民

事调解书》，高万峰与其债权人经衡阳中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同意将其

持有的金城股份30,802,254股限售流通股股票划转至债权人名下，冲抵借款本

息134,888,000元。 

2015年3月30日衡阳中院向债权人下达了（2015）衡中法执字第9号《受

理执行案件通知书》，决定立案执行。详见2015年4月9日《金城造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司法冻结进展及复牌的公告》。 

2015年4月29日，公司收到衡阳中院送达的（2015）衡中法执字第9号《执

行通知书》。详见2015年5月4日《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司法

冻结进展公告》。 

2015年5月26日，公司收到衡阳中院《听证通知书》，因《关于共同参与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的一致行动协议》中的除高万峰以外的其他一致

行动人要求衡阳中院停止执行将高万峰名下的金城股份30,802,254股过户给

债权人，将案件移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向衡阳中院提出执行复议（异

议）。衡阳中院于2015年6月10日举行听证会。 

2015年7月13日，公司收到衡阳中院（2015）衡中法执异字第18号《执行

裁定书》，驳回曹雅群、张寿清关于要求衡阳中院停止执行将高万峰名下的

金城股份30,802,254股过户给债权人、将案件移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

异议申请。详见2015年7月14日《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司法冻

结进展公告》。 

根据（2015）衡中法执异字第18号《执行裁定书》，债权人向衡阳中院

出具《承诺函》，承诺其将继续履行此前高万峰与其他一致行动人签订的协

议，继续延长受让限售流通股的锁定期，直至公司新的资产注入完成后方可

解除，如果将限售流通股过户导致金城股份其他股东利益受损，愿意按照法

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因曹雅群、朱祖国、张寿清向衡阳中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衡阳中院

（2014）衡中法民三初字第167号《民事调解书》。2015年7月6日，公司收到

衡阳中院（2015）衡中法民三初字第99号《案件受理通知书》，衡阳中院受

理曹雅群、朱祖国、张寿清所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衡阳中院于2015年8

月6日开庭审理了此案，此次庭审后法院尚未作出裁决意见。详见2015年8月

12日《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司法冻结进展公告》。 

2015年7月18日，曹雅群、张寿清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称“湖南

高院”）提交《复议申请书》，请求湖南高院撤销（2015）衡中法执异字第

18号《执行裁定书》并中止执行（2015）衡中法民三初字第169号《民事调解

书》。 

2015年8月21日，公司股东高万峰的债权人向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锦州中院”）提起诉讼，要求高万峰、曹雅群、张寿清及金城

股份立即停止有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审议及决议，并赔偿损失。

2015年9月28日，金城股份收到锦州中院（2015）锦民初字第76号《应诉通知

书》，要求金城股份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15日内提起答辩状。详见2015年9



 

月29日《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司法冻结进展公告》。 

2015年11月10日，公司收到衡阳中院（2015）衡中法民三初字第99号《民

事裁定书》，驳回朱祖国、曹雅群、张寿清因要求撤销衡阳中院（2014）衡

中法民三初字第167号《民事调解书》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详见2015年11

月12日《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司法冻结进展公告》。 

2015年11月13日，公司收到湖南高院（2015）湘高法执复字第48号《执

行裁定书》，驳回曹雅群、张寿清关于要求撤销衡阳中院（2015）衡中法执

异字第18号《执行裁定书》的复议申请。详见2015年11月14日《金城造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司法冻结进展公告》。 

2015年11月18日，公司收到锦州中院（2015）锦民初字第00076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准许高万峰债权人撤回其于2015年8月21日向锦州中院提起的

关于要求高万峰、曹雅群、张寿清及金城股份立即停止有关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审议及决议，并赔偿损失的诉讼。 

目前，高万峰名下持有的公司股份30,802,2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

因本案仍被衡阳中院查封冻结。 

公司将督促各方妥善解决相关事项，积极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予以

披露。由于朱祖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高万峰、曹雅群、张寿清为朱祖国的

一致行动人，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股权结构稳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敬

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8日 




